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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灣新創園-臺星新創交流遴選計畫書 

一、 計畫目的 

新加坡為亞洲最具國際化與商業可行性的創新樞紐之一，具備完善的新創

投資環境、高度開放且透明的法規制度，以及連結東協與全球市場的區域門戶優

勢。對臺灣新創企業而言，新加坡不僅是進入東南亞市場的重要據點，更是驗證

產品商業模式、對接國際企業與資金，並加速海外市場布局的重要平台。 

本計畫以「臺星國際鏈結 × 市場驗證 × 商業落地」為核心，鑒於賴總統所

頒布「五大信賴產業」政策以半導體、人工智慧 （AI）、軍工、安控、次世代

通訊等五大產業為發展軸心，擬從中聚焦 AI、智慧城市、製造及綠能永續等新

創應用強項，鏈結新加坡國家級創育機構 Action Community for Entrepreneurship

（ACE）之人脈網絡，協助具潛力之我國新創企業對接新加坡在地企業、投資人

與策略夥伴等，降低海外市場進入風險，縮短市場驗證與商業化時程外，並持續

率領新創企業參與亞洲最具規模的創新科技展會（Singapore Week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WITCH），除加速商業對接與市場探詢外，並創造具體可延續

之臺星合作成果。 

二、 申請說明 

(一)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並於 8年內成立之新創企業（不含商號）。 

(二) 具創新產品或服務之開發能力、創新發展構想，已擁有產品或具有功能

之原型尤佳。 

(三) 具明確東南亞發展計畫或已有業務往來尤佳。 

(四) 若為外商（外資）公司，需在臺灣設立子公司。 

(五) 新創企業需有專職人員負責海外業務（包含創辦人）。 

(六) 新創企業需具備良好英文溝通能力。 

三、 徵案領域 

新創產業別包含但不限於：運用 AI、智慧城市、製造及綠能永續等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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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招募家數 

經審查後擇優錄取正取 15 家、備取 5家。 

五、 申請及審查遴選時間 

(一) 即日起收件至 115年 5 月 22 日 23:59 截止。 

(二) 審查遴選會擬於 115 年 6 月 9 日辦理（採線上遴選）。 

六、 計畫介紹 

亞灣新創園攜手新加坡國家級創育機構 Action Community for 

Entrepreneurship（ACE）啟動第五屆臺星新創交流計畫，帶領臺灣新創企業前進

新加坡市場。透過在臺先期輔導與赴星移地交流，協助新創企業聚焦新加坡及東

協市場之目標客群、潛在客戶與合作對象，並於新加坡期間對接在地企業、創投

及創新社群，結合市場策略輔導與商業模式調校，提升後續商機拓展、投資媒合

與落地發展之可行性，建立具延續性的國際合作基礎。入選企業並將參與亞洲指

標性創新科技展會 SWITCH，藉由展會平台深化國際連結。 

SWITCH 於 114 年匯聚來自全球超過 14,000 家機構代表參與，涵蓋 108 個

國家/市場，累計 25,000 名以上與會者。SWITCH已成為亞太地區重要的創新交

流平台，115 年 SWITCH 可望迎來更大規模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為臺灣新創企

業提供接觸來自東協、歐美及其他國際市場投資人與企業客戶的絕佳機會。 

此外，本計畫今年亦將特別協助入選企業報名申請由新加坡企業發展局主

辦的 SLINGSHOT 2026 全球科技創新競賽，迄今已成為亞太地區規模最大、能

見度最高的賽事之一，每年匯聚來自全球百餘個國家的頂尖新創企業角逐，是對

接國際投資人與企業夥伴、快速建立全球信譽的重要舞台。整體輔導資源及時程

說明如下表： 

項目 內容 

輔導資源 
(一). 國際參展： Singapore Week of Innovation & Technology 

（SWITCH）實體展出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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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二). 商機/創投媒合：由新加坡 ACE協助辦理專場 Pitch 活動。 

(三). 業師諮詢：包含臺灣及新加坡之一對一業師諮詢、商模調校、

海外拓銷等。 

(四). 其他：得使用共享辦公空間（co-working space）、協助申請新

加坡創業家簽證（EntrePass）等。 

(五). SLINGSHOT 競賽輔導：本計畫將另安排具經驗之業師，輔

導入選企業 SLINGSHOT 全球資格賽收件之英文簡報。 

註：新創企業需自費處理赴星行程之機票及住宿費用。惟本計畫為

鼓勵新創企業全程參與，將提供獎勵金至多為新臺幣 10,000 元。 

重要期程 

(一). 線上說明會：4 月下旬 

(二). 收件截止：5 月 22日 

(三). 審查遴選：擬於 6月 9 日（採線上遴選） 

(四). 新加坡 SLINGSHOT競賽之資格賽報名截止時間：自即日起

至 6 月 30 日（入選企業須於此日期前完成報名） 

(五). 先期輔導：依業師及入選新創企業之時間協調安排 

(六). 行前說明會：10 月上旬 

(七). 赴星行程：10 月 26 – 10 月 31 日（其中 SWITCH 展為 10 月

27 日 – 10 月 29 日） 

七、 徵件方式  

(一) 申請應備文件： 

1. 計畫申請表（參照附件一） 

2. Pitch 英文簡報（參照附件二） 

3.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參照附件三） 

4. 參選企業切結書（參照附件四） 

(二) 申請送達方式： 

於受理申請期限內，備齊附件一至附件四文件，以電子郵件寄送電子檔

至：madelinewu@iii.org.tw （吳小姐）。信件主旨請統一為：亞灣新創

園臺星新創交流計畫申請-○○○○公司。 

mailto:madelinewu@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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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評分標準 

(一) 創新能量（30%）：產品、服務、技術具創新價值及可行性，及技術 IP

的持有/自主性、獲利模式。 

(二) 市場潛力（30%）：自身競爭優勢/競爭者分析，現有營運成果/客戶實績、

國內外市場投入方向。 

(三) 團隊執行力（30%）：成員背景/分工、公司發展特色、現行客戶實蹟、

公司獲獎/優秀事蹟。 

(四) 提案技巧（10%）：簡報內容及詢答。 

九、 權利與義務 

(一) 入選新創企業之權利 

1. 入選企業得參與計畫涵蓋之各項活動。 

2. 入選企業得接受亞灣新創園與新加坡 ACE 提供之相關輔導措施。 

3. 入選企業得接受國際合作夥伴提供之相關輔導措施。 

(二) 入選新創企業之義務 

1. 入選企業於計畫期限內須全程參與（含主辦方辦理之線上/線下課程及

赴新加坡行程）。 

2. 入選企業須於遴選審查通過後，完成 SLINGSHOT 2026全球科技創新

競賽之資格賽報名，報名截止日期為 115 年 6 月 30日。（SLINGSHOT 

2026相關資訊參照附件五）。 

3. 本計畫將視入選企業之晉級情況，提供對應輔導資源。 

4. 入選企業不得轉讓受輔導資格與相關輔導資源。 

5. 入選企業若未盡該計畫義務則依各項輔導收費機制自費辦理。 

6. 入選企業須配合本計畫追蹤後續輔導成效至少 3 年。 

7. 入選企業須進駐亞灣新創園至少一年。於臺星新創交流計畫入選名單

公告日後一個月內填寫完成繳交進駐申請文件，進駐期間得使用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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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之 CWS 共享工作空間；如欲使用獨立辦公室者，應依亞灣新

創園進駐須知及相關規定辦理，並依實際使用情況收取相關費用。 

十、 聯絡窗口 

聯繫人 電話 電子郵件 

吳小姐 (02)2701-6880 #132 madelinewu@iii.org.tw 

 

註：如有未盡事宜或變更，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得經檢討後修訂及公布，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與決定權。 

 


